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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林彝族自治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关于县第十八届人大第一次会议

第3号建议答复的函
毕志祥等代表：

    您们在县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解决城中村及城郊结合部污水收集处理的议案》（第3号）已交由我局办理，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针对您们提出的“关于解决城中村及城郊结合部污水收集处理的议案”，县住建局高度重视，工作人员全面梳理了项目的建设情况。根据2021年石林县与云南滇池水务签订的合作协议，通过开展落实治理“城市病”问题排查，同步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对县城建成区、城郊结合部等区域进行排查，现已经完成小东山村片区、狮山路片区污水收集治理、排污管网和雨污分流建设。同时，积极推进石林县集镇污水处理厂（站）提升改造及收集管网建设项目，2022年污水收集处理工程共涉及6个集镇14个村小组，新建DN400污水收集管23837m，钢混检查井1001座，污水提升泵站7座（设计规模5m³/h-40m³/h）。污水处理工程共涉及石林县4个集镇7个村小组，新建600m³/d污水处理站1座，对原污水处理站扩容改建2座（长湖镇100m³/d扩容至100m³/d、西街口镇50m³/d扩容至250m³/d），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总处理规模为1350m³/d。
二、下一步工作方向

下一步县住建局将积极推进石林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，建设巴江桥至三板桥段截污干管工程，新建管径为d800-d1400的截污管网20.1km。石林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项目总投资17482.47万元，建成后近期处理规模2万m³/d，最大处理量4万m³/d，执行《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18918-2002）一级A标排放，将逐步解决建成区、城中村及城郊结合部污水收集处理，并通过健全雨污管网分流建设，切实做好河道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，进一步完善提升城市功能和品质。
最后感谢您对石林城市建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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